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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特别提示

１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中国水电”）首次公开发

行

Ａ

股是在《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和《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

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０

］

２６

号）实施后的新股发行，本次发行新增了推荐

询价对象、估值与报价信息披露、完善回拨机制和中止发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价格形成

机制进一步市场化，发行人联合主承销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并在申购前认真阅读本公告。

２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以下简称“申购平台”）进行，请询

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

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布的《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

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以下简称“《细则》”）等相关规定。

重要提示

１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中国水电”）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３５

亿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４１３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

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中国水电的股票代码为“

６０１６６９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下申

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资金申购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不超过

１７５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

；网上发行数量不超过

１７５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５０％

。

３

、本次发行的询价分为初步询价和累计投标询价。 发行人及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通过向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进行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区间，在发行价格区间内通

过向配售对象累计投标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应向

上交所申请获得网下申购电子平台

ＣＡ

证书，安装交易端软件方可登录申购平台。 询价对

象和配售对象报价、查询均须通过该平台进行，通过该平台以外方式进行报价视作无效。

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应自行负责

ＣＡ

证书、用户密码的安全保管及终端的正常使用。

４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以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

价。 配售对象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配售对象在申购及持股等方面应遵守相

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他适用于该配售对象的相关规定或合同约定要

求，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Ｔ－６

日）（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初步询价，但下述情况除

外：

（

１

）与发行人或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

配售对象；

（

２

）与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具有控股关系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配售

对象；

（

３

）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

５

、拟参与本次股票网下发行的配售对象，应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报备配售对象账户

及其关联账户。 如报备账户信息发生变动，则应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

１５

：

００

前通过申购平台修改报备账户信息。 （具体规定详见上交所网站公布的《关于

各新股网下发行配售对象报备相关账户信息补充事项的通知》）。

６

、初步询价报价时，询价对象应在同一界面为其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全部配售对

象报价，确定后统一提交，原则上只能提交一次，多次提交的，以最后一次提交的报价信

息为准。 报价时，须同时申报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 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可以最多申报

３

笔

（每个价格申报

１

笔），以

０．０１

元为一个最小申报价格单位，最高申购价格不得超过最低申

购价格的

１２０％

。 三个价位对应的“拟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回拨前网下初始发行股票

数量，即

１７５

，

０００

万股，同时每一个申购价格对应的“拟申购数量”均不低于网下发行最低

申购量，即

６００

万股，且申购数量超过

６０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７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填写的多个“拟申购价格”，如全部落在联席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下限之下，该配售对象不得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进行

新股申购。

８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填写的多个“拟申购价格”，如其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报

价落在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之内或区间上限之上（以下简称

“有效报价”），该配售对象可以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申购新股，且必须参与本次网下累

计投标询价。其累计申购数量不得少于初步询价阶段“有效报价”所对应的“拟申购数量”

之和，也不得超过该“拟申购数量”总和的

２００％

，且不得超过回拨前网下发行数量，即

１７５

，

０００

万股。 每个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申购数量上限和下限可通过上交所申购平

台查询。

９

、初步询价中有“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时，可以在对应的价格区间内

最多申报

３

笔（每个价格申报

１

笔），并须全额缴纳申购款项。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

的配售对象未能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或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

款的，发行人与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视其为违约，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

国证券业协会。

１０

、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中的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 凡参与初步

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有效报价”，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

１１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Ｔ－５

日）至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 通过申

购平台报价、查询的时间为上述期间每个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１２

、本次网下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Ｔ－１

日）及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Ｔ

日）（

Ｔ

日是指

网上资金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网上申购的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敬请投资者关注。

１３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

收付款银行账户名称和账号等），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Ｔ－６

日）（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信息为准， 未在上述时点前完成登记备案的，

不得参与网下发行。 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配售

对象自负。

１４

、本次发行网下和网上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总

体申购情况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和网上发行的规模

进行调节，并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的《定价、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中披

露。 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请参见本公告中的“本次发行安排”之“网上网下回拨机制”。

１５

、发行人及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在《中国水利水

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定价、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确

定的发行价格，并同时披露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及对应的估值水平、发行人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指标，以及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１６

、本次发行中，如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５０

家，发行人和

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如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

量

１７５

，

０００

万股、或

／

和网下报价情况未及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预期、或

／

和

网上申购不足、或

／

和网上最终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上发行总量

１７５

，

０００

万股，向网下

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经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后可中止发行。 如中止

发行，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在核准文件有效期

内重新启动发行安排等事项。

１７

、 根据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的有关规定，经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

转持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０

］

１９９

号）批复，在中国水电发行

Ａ

股并上市后，发行

人国有股股东中国水电集团、中水顾问集团将其分别持有的中国水电的

３４

，

６５０

万股、

３５０

万股（合计

３５

，

０００

万股）股份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按本次发行上限

３５

亿股计

算）。若中国水电实际发行

Ａ

股数量调整，中国水电集团、中水顾问集团应划转给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会的公司股份数量将相应按照实际发行数量作出调整，按实际发行数量的

１０％

计算。

１８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

的一般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Ｔ－６

日）登载于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

《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安排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交易日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９

月

１９

日 刊登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和

《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

Ｔ－５

日

—

Ｔ－３

日

９

月

２０

日

—

９

月

２２

日

初步询价

（

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

）

Ｔ－３

日

９

月

２２

日 初步询价截止日

（

１５

：

００

截止

）

Ｔ－２

日

９

月

２３

日

确定发行价格区间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９

月

２６

日

刊登

《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初步询价结果及发行价格

区间公告

》、《

网下发行公告

》

和

《

网上资金申购发行公

告

》

网下申购缴款起始日

网上路演

Ｔ

日

９

月

２７

日

网上资金申购日

网下申购缴款截止日

Ｔ＋１

日

９

月

２８

日

确定发行价格

网上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确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网上申购配号

Ｔ＋２

日

９

月

２９

日

刊登

《

定价

、

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下申购资金退款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Ｔ＋３

日

９

月

３０

日

刊登

《

网上资金申购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资金申购日。

（

２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电子化方式，配售对象务请严格按照《细则》操作申购。 如无法

正常申购，请及时联系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予以指导；

如果不是配售对象自身技术及操作原因造成的问题，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视具体

情况提供相应措施予以解决。

（

３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

时通知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本次发行结构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３５

亿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不超过

１７５

，

０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

；网上发行数量不超过

１７５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

。

网下发行由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配售对象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

在发行价格区间内进行累计投标询价；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实施，投资者以价

格区间上限缴纳申购款。 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网上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 凡

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否

则其网上申购将被视为无效申购。

（三）网上网下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同时截止。申购结束后，发行人

和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决定是否启

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回拨机制的启用将根据网上发行初步中

签率及网下发行初步配售比例来确定。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

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

／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

回拨后网上发行数量

／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比例

＝

回拨前网下发行数量

／

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网下发行最终配售比例

＝

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

／

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１

、在网下发行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若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低于

８％

且低于网下

初步配售比例， 则在不出现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高于网下发行最终配售比例的前提下，

从网下向网上发行回拨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初始规模

５％

的股票（不超过

１７

，

５００

万股）；

２

、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发行人和联席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可采取削减发行规模、调整发行价格区间、调整发行时间表或中止发

行等措施，并将及时公告和依法做出其他安排。

３

、网上发行未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从网上向网下回拨，由参与网下发行的机构

投资者申购，仍然申购不足的，可以由承销团推荐其他投资者参与网下申购。

（四）定价及锁定期安排

１

、发行价格区间的确定

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的

报价情况，以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的拟申购价格为基准，统计每一价格上对应的累

计申购数量，确定报价及申购数量较为集中的区域，在满足一定的超额认购倍数之下，同

时参考发行人基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以及市场环境等综合因素，确定发行价格区间，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Ｔ－１

日）在《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初步

询价结果及发行价格区间公告》中披露。

２

、发行价格的确定

发行价格区间公布后，配售对象进行网下累计投标询价申购。 本次网下和网上申购

结束后，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累计投标询价情况，综合考虑发行人

对发行价格的合理预期、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及市场环境等因

素，在发行价格区间内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和最终发行数量。

３

、锁定期安排

网下配售对象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 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初步询价及路演推介安排

（一）初步询价安排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进行。 询价对象应到上交所办理

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数字证书，成为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１

、配售对象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

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累计投标询价和网下配售。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

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收付款银行账户名称和账号等），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Ｔ－６

日）（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

备案的信息为准，未在上述时点前完成登记备案的，不得参与网下发行。 因配售对象信息

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自负。

２

、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证券自营账户不得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与发行人或

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与联席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具有控股关系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

次发行的询价。

３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时，须同时申报拟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申报价格不低于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下限对应的报价部分为“有效报价”。申报“有效报价”的配售对

象可以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申购新股，且必须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如配售对

象申报的价格中没有 “有效报价”， 该配售对象不得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进行新股申

购。

４

、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中的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

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有效报价”，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

５

、询价对象在参与初步询价时，应明确列示下属的拟参与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的报

价明细。 初步询价报价时，询价对象应在同一界面为其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全部配售

对象报价，确定后统一提交，原则上只能提交一次，多次提交的，以最后一次提交的报价

信息为准。

６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Ｔ－５

日）至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 通过申

购平台报价、查询的时间为上述期间每个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下午

１５

：

００

。 询价对象和配售

对象应在上述时间内通过申购平台进行报价，未通过申购平台进行报价或无“有效报价”

的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将不具备参与累计投标询价和网下发行的资格。 配售对象已报备

关联账户信息发生变动的，须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

１５

：

００

前通过申

购平台修改报备账户信息。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填报

３

个拟申购价格，以

０．０１

元为一个最小申报价格单位。 最高

申购价格不得超过最低申购价格的

１２０％

，每个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三个拟

申购价位对应的“拟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回拨前网下发行量，即

１７５

，

０００

万股，同时每

一个申购价格对应的“拟申购数量”均不低于网下发行最低申购量，即

６００

万股，且申购数

量超过

６０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例如：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的三个报价分别为

Ｐ１

、

Ｐ２

、

Ｐ３

（

Ｐ１＞Ｐ２＞Ｐ３

），

３

个价位

填列的拟申购数量分别为

Ｍ１

、

Ｍ２

、

Ｍ３

，则：

（

１

）

Ｐ１

应小于或等于

Ｐ３×１２０％

；

（

２

）

Ｍ１

、

Ｍ２

、

Ｍ３

中的任一数均大于或等于

６００

万股，且超出部分为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

３

）

Ｍ１＋Ｍ２＋Ｍ３

应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１７５

，

０００

万股。

７

、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了“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在参与累计投标询价时，申购数量

之和不得低于“有效报价”所对应的“拟申购数量”总和，不超过该“拟申购数量”总和的

２００％

，同时不得超过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即

１７５

，

０００

万股。

例如：假设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下限为

Ｐ

，在累计投标阶段：

（

１

）若

Ｐ＞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

（

２

）若

Ｐ１≥Ｐ＞Ｐ２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Ｍ１

，最高数量为

２．０×Ｍ１

；

（

３

）若

Ｐ２≥Ｐ＞Ｐ３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Ｍ１＋Ｍ２

，最高数量为

２．０×

（

Ｍ１＋Ｍ２

）；

（

４

） 若

Ｐ３≥Ｐ

，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Ｍ１＋Ｍ２＋Ｍ３

， 最高数量为

２．０×

（

Ｍ１＋Ｍ２＋Ｍ３

）。

且最高申购数量不得超过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１７５

，

０００

万股。

８

、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并对参与初步询价

且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信息予以确认。

９

、本次发行中，如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５０

家，发行人和联

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如网下投资者在既定的网下发售比例内有效申购不

足、或

／

和网下报价情况未及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预期、或

／

和网上申购不

足、或

／

和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经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后可中止发行。如中止发行，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

发行原因、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重新启动发行安排等事项。

（二）路演推介安排

１

、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组织本次发行的路演推介工作。 发行人及联

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Ｔ－５

日）至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期间，在深圳、上

海和北京等地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询价对象进行现场路演推介，具体时间和地点安

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Ｔ－５

日

，

周二

）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深圳市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二层大宴会厅

１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

（

Ｔ－４

日

，

周三

）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上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三层盛事堂

３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Ｔ－３

日

，

周四

）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二层大宴会厅

１＋２

２

、为合理安排路演推介活动，请有意参加本次初步询价的询价对象联系本次发行的

联席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投资者咨询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９９８

、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２０２

、

０１０－

６６２２９３０１

、

０１０－６６２２９３０２

。

发行人：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

O

一一年九月十九日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Ｓｉｎｏｈｙｄｒｏ． Ｇｒｏｕｐ

，

Ｌｔｄ．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２２

号）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并不包括招股

意向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

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

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

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

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

不实陈述。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１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的要求，报经国务院同意，本公司设立未

满三年即可申请在境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２

、 根据财政部颁布的 《企业公司制改建有关国有资本管理与财务处理的暂行规定》

（财企［

２００２

］

３１３

号）、本公司与中国水电集团签订的《重组协议》，本公司设立的资产评估

基准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至本公司设立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期间的因盈利而增加的净资

产由中国水电集团享有，共计

２１．２４

亿元，本期公司与中国水电集团进行了清算，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还需向中国水电集团返还上述款项

６．４７

亿元。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的议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间实现的可供

分配利润（合并口径）由中国水电集团、中水顾问集团按照持股比例享有。

本公司本次

Ａ

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发行后的持股比例

共同享有。

３

、本公司设立时，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

日，就中国水电集团整体重组、发起设立本公司所涉及的纳入本公司的资产及相关负

债进行了评估。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中国水电集团投入本公司的评估后的资产总额共

计

１

，

９２６

，

３２８．４３

万元，负债共计

９５５

，

８０６．１０

万元，净资产共计

９７０

，

５２２．３３

万元，评估值较调

整后净资产账面值增值

４５０

，

１１２．５５

万元，增值率为

８６．４９％

。 评估增值主要为中国水电集团

本部资产及对下属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增值。

因本公司所属企业于本次改制前已经完成公司制改建， 本次资产评估结果不再调整

下属公司的个别财务报表， 以下属公司原账面价值作为计量基础反映在本公司的合并财

务报表中，因此，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２０

号———企业合并》中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规定，

本公司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对于母公司层面确认的部分资产评估增值应予以转回， 冲减了

本公司长期股权投资部分评估增值

１８０

，

３３２．５３

万元，并相应调减了资本公积。

鉴于上述会计处理，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本公司合并报表所有者权益为

１

，

６６１

，

９８８．９４

万

元，其中股本

６６０

，

０００

万元，资本公积

６８

，

２２１．２４

万元，少数股东权益

３９６

，

８４９．１０

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１．９２

元。

４

、本公司主要通过下属子公司运营业务，根据财政部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企业会

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本公司在编制母公司报表时，对下属子公司的长

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 在母公司层面，下属子公司宣告分配股利或利润时，确认为

投资收益。 因此，合并财务报表的盈利指标更能反映本公司的盈利能力，但是母公司财务

报表中的净利润及可供分配的利润会对本公司的利润分配能力（包括现金支付能力）产生

影响。

为了保证该等分配能够充分体现本公司的实际盈利水平， 本公司拟要求各子公司在

每年的适当时候宣告分派现金股利，以保证本公司对股东的现金派利能力。

５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确认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地震专项资产损失的批

复》，国务院国资委确认中国水电集团震灾损失

１３６

，

２０３．４

万元，其中纳入上市范围的震灾

损失

１３４

，

３３９．４８

万元，并批准核减权益。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２００８

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的通知》、《关于拨付

２００８

年中央企业汶川地震灾后

恢复重建资金的通知》，财政部拨付中国水电集团灾后恢复生产重建资金共

７

亿元。 按照财

政部通知要求，中国水电集团将上述补助资金作为国家资本金进行了账务处理。

上述处理事项对中国水电集团净资产的影响已纳入到中国水电集团对本公司出资资

产范围。

６

、 根据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的有关规定，经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

转持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０

］

１９９

号）批复，在本公司发行

Ａ

股并上市后，本公司

国有股股东中国水电集团和中水顾问集团将其分别持有的本公司

３４

，

６５０

万股和

３５０

万股

（合计

３５

，

０００

万股）股份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按本次发行上限

３５０

，

０００

万股计

算）。 若本公司实际发行

Ａ

股数量调整，中国水电集团和中水顾问集团应划转给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会的本公司股份数量相应按照实际发行数量作出调整。

７

、作为战略布局的重要部分，本公司的海外业务近年来增长迅速。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海外业务收入在合并报表营业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２３．４８％

、

２７．１２％

、

２５．９３％

、

２６．６３％

。本公司的海外业务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外交等因素的影响。任何

涉及本公司业务市场所在地的，可能的政治不稳、经济波动、自然灾害、政策和法律不利变

更、税收增加和优惠减少、贸易限制和经济制裁、国际诉讼和仲裁都可能影响到本公司海

外业务的正常开展和工程实施，进而影响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 针对海外业务的

特殊风险，本公司目前已建立起相对完善的规章制度和风险管控体系，涵盖了风险事件的

防范预控、跟踪监控以及事件发生后的应急响应等风险管理的全过程，但无法完全避免项

目所在国突发政治动荡、战争时对本公司产生的不利影响。

２０１１

年初以来，利比亚局势动荡，继而发生战乱，本公司在利比亚所有人员已经撤离，

经营活动全部停止。

公司在利比亚有

６

个工程总承包合同，均由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国际公司与利比亚政

府下属的住房与基础设施部（

ＨＩＢ

）和行政中心发展机构（

ＯＤＡＣ

）签订。其中

５

个房建项目，

１

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合同总额

１７．８８

亿美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已完成

３．９８

亿美元，占

利比亚项目合同总额的

２２．２６％

， 未完成的合同总额占同期公司海外工程承包业务合同储

量的

１１．５８％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底， 本公司在利比亚境内的项目资产总额折合人民币约为

２２．１９

亿元，主要包括当地银行存款、机器设备及已完工未结算成本等，约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的

１．８３％

。 本公司上述项目已收到业主预付款约

２９．５５

亿元，开具保函折合

人民币约

２９．１８

亿元。若公司在利比亚的项目被迫全面终止，虽然公司已收到的业主预付款

可用于覆盖资产损失，但若保函被实际索赔，公司可能发生一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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